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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13号 

债券代码:136264       债券简称：16隆基 01 

债券代码:113015       债券简称:隆基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没有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随着公司产能的不断扩大以及新建项目的逐步实施，2018 年公司预计与关

联方在采购等方面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业务往来。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公司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

春安和钟宝申先生均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

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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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预计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7年1月5

日、2017年1月21日相关公告），对2017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2017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实际执行情况具

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7 年预计

签订合同金

额（含税） 

2017 年实际

签订合同金

额（含税） 

购买商品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设备 157,597  97,775.45  

备品备件 142  157.06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2,015  495.82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氩气、备品备

件等 
722  309.90  

接受劳务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技术改造及

维修保养服

务 

3,398  11.03  

销售商品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木托 0  0.14  

提供劳务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房屋租赁 0  469.39 

合计 163,874  99,218.79  

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设
备关联交易实际签订合同金额较预计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部分设备由其他供应商中标，以及关联方部分设备价格调整，公司项目实施调整
等原因。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2018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

额（含税）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签订

合同金额（含税） 

购买商品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设备 147,840  

备品备件 1,128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设备 3,261  

备品备件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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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辅料 632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

有限公司 
原辅料 4,000  

接受劳务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技术改造及维

修保养服务 
3,338  

合计 160,30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法人情况简介 

①企业名称：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连城”） 

②注册资本：人民币 7,850万元 

③法定代表人：李春安 

④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工业园区营日路 40 号-1、40 号-2、

40号-3 

⑤经营范围：数控机器制造；机械、电力电子设备及其零配件研发、销售、

维修、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安装调试、维修；工业自动化产品、五

金交电产品、办公设备、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批发、零售;货物、技术进出口，

国内一般贸易；光伏电站项目开发、维护。 

⑥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李春安、钟宝申作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均在大连

连城担任董事一职，其中李春安为大连连城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大连连城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法人财务状况（合并报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连连城资产总额 79,330.45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0,523.56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7,487.3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11.72万元。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充分具备履约能力。 

（二）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法人情况简介 

①企业名称：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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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注册资本：人民币 7,481.30万元 

③法定代表人：徐一俊 

④注册地址：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陆汇路 59号 

⑤经营范围：晶体硅、电子元器件制造、销售，晶体硅及其制品、电子元器

件及新型节能材料的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电气机械设备设计及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⑥关联关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晓哲先生作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在中

晶股份担任董事一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晶

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法人财务状况（合并报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晶股份的资产总额 27,695.22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07.51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964.9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66.00万元。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充分具备履约能力。 

（三）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法人情况简介 

①企业名称：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隆基”） 

②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③法定代表人：张承臣 

④注册地址：抚顺经济开发区文华路6号 

⑤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超导磁、电磁、永磁、磁选、磁力除杂、磁

力起重、电磁搅拌设备、磁应用设备、金属探测设备、矿山设备、冶金设备、能

源设备、环保设备；技术咨询，工程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⑥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李春安、钟宝申作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均在沈阳

隆基担任董事一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沈阳隆

基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法人财务状况 



5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沈阳隆基资产总额 55,090.03 万元，净资产

41,349.86 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533.37万元，净利润 126.58 万元。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充分具备履约能力。 

（四）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法人情况简介： 

①企业名称：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光仪表”） 

②注册资本：人民币10,100万元 

③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④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光明路25号 

⑤经营范围：电能表、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等自动化仪器仪表、工业及民

用仪器仪表、电力监测、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及产品、太阳能等能源发电设备、太

阳能光热设备、机电产品、高低压电器、建筑电器、输配电及控制设备、LED照

明产品、灯具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及安装。 

⑥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钟宝申作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为宁光仪表的大股

东和董事长；董事李春安作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在宁光仪表担任董事一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宁光仪表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2、关联法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宁光仪表资产总额 57，699.87 万元，净资产

10,919.96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424.03 万元，净利润 1,977.71 万

元。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充分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与公司

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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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日常经营业

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产能扩大的客观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